
題
目 

校內人員應了解通報的管道，並將資訊安全事件通報程序應公布於校園內使用電

腦與網路之場所，提供使用者了解。 

辦
理
方
式 

於本校會議中說明資安通報管道。 

佐
證
資
料 

校內會議中與教師集會中說明資安通報管道 

 

 



佐
證
資
料 

臺北市瑠公國中 

公用電腦資安事件公告 
 

 教育機構通報測試警報，這幾年都如期申報及在

期限內通報 

 目前仍未有無法處理的資安事件 

 全校所有個人電腦若發生資安事件時 

1. 第一時間先通報學校資訊組 

2. 先行確認問題來源的機器 

3. 將有問題之電腦或區域進行實體隔離 

4. 出問題的電腦上貼上紙條警示，避免誤用 

5. 嘗試解決問題，無法排除時，重新安裝系統 

 
 

 


